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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茲制定證券交易稅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財政部部長　陳慶瑜

證券交易稅條例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公布

第　一　條　　凡買賣有價證券，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悉依本條例之規定，徵收證券交易稅。
前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
第　二　條　　證券交易稅按每次買賣證券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一點五。
第　三　條　　證券交易稅向出賣有價證券人課徵，由代徵人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按前條規定稅率代徵，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
代徵人應將每日成交證券之出賣人姓名、地址、有價證券名稱、數量、單價、總價及代徵稅額等列具清單，於次日報告於該管稽徵機關。其代徵稅款，並應掣給規定之收據，交與證券出賣人。
第　四　條　　前條所稱之證券交易稅代徵人如左：
一、有價證券如係經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從事承募、代募、承銷、代銷有價證券業務之承銷人買賣者，其代徵人為承銷人。
二、有價證券如係經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在證券交易所場內從事代客買賣之經紀人代為買賣者，其代徵人為經紀人。
經紀人如經核准在證券交易場所內自行買賣有價證券者，其出售證券之代徵人為其他經紀人。
三、有價證券如係由持有人直接出讓與受讓人者，其代徵人為受讓證券人。
第　五　條　　各地該管稽徵機關得隨時向代徵人調查、檢查其帳冊暨其交易數量及價格，必要時並得向任何有關公私組織或個人進行調查，或要求提示有關文件備查，均不得拒絕。
第　六　條　　證券發行公司於分派盈餘時，對於無記名股東，應先行公告通知辦理登記，並將無記名股東之姓名、地址、國民身分證字號及分派盈餘數額等，列具清單，報告該管稽徵機關。
證券發行公司於證券持有人辦理分派盈餘登記或申請為轉讓登記時，應檢視上手證券交易稅完稅憑證，如發現未納證券交易稅者，應向該管稽徵機關報告。
證券發行公司不為報告者，應負賠繳稅款之責。
第　七　條　　告發或檢舉證券交易稅代徵人有不為代徵、短徵、漏徵、或證券買賣人以詐欺及其他不正當行為逃稅情事，經查明屬實者，稽徵機關應以罰鍰百分之二十，獎給舉發人，並為舉發人絕對保守秘密。
公務人員為舉發人及參與逃稅行為之舉發人，均不適用本條獎金之規定。
第　八　條　　代徵人依照法定程序及期限完成其代徵義務者，該管稽徵機關應按其代徵稅額給予百分之一之獎金。
第　九　條　　代徵人不履行代徵義務或代徵稅額有短徵、漏徵情形者，除責令其賠繳並由該管稽徵機關先行發單補徵外，另處以應代徵未代徵之應納稅額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之罰鍰。
代徵人不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填報證券成交清單或所填報事項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者，處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怠報金。該項怠報金並不適用本條例第十三條所規定之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稽徵機關應於查明事證後，即行移送法院裁定。
第　十　條　　有價證券買賣人違反本條例規定，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逃避稅負者，各處以應納稅額二十倍之罰鍰。
代徵人有前項同一行為者，加倍處以罰鍰。
第十一條　　代徵人不依照本條例第三條規定期限繳納代徵稅款者，每逾一日加徵百分之二滯納金，其逾期三十日以上，經稽徵機關查獲者，除予追繳及按日加徵滯納金外，應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並依侵占公款論處。
第十二條　　依本條例規定由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之稅款滯納金等，應由繳納人於繳款書送達後十日內繳納之。
稽徵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掣發之繳款書，繳款人拒絕接收者，得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並作成送達通知書，黏貼於繳款人住居所或營業所門首，以為送達。
前項繳款書如因繳款人行蹤不明，致無從送達者，稽徵機關得將送達事由在新聞紙連續登載三日，自登載之日起經過十日，發生送達效力。
第十三條　　證券發行人或代徵人對稽徵機關依照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核定之賠繳補徵稅款滯納金等，如有不服，應於繳款書所載納稅期限內，將核定全部稅款滯納金繳清，於納稅期限過後二十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復查，其對於稽徵機關復查決定，仍有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凡經複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確定後，應予退還之溢繳稅款及滯納金，稽徵機關應自該項稅款及滯納金繳納之日起，至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填發之日止，按退還金額，依當地銀錢業通行之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第十四條　　本條例之罰鍰案件，由該管稽徵機關移送法院裁定，限期令受處分人繳納，逾期不繳者，由法院依法強制執行。
前項裁定，法院應於收受稽徵機關移送文書後七日內為之。
該管稽徵機關或受處分人不服法院之裁定時，得於接到法院裁定通知書十日內提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
受處分人提出抗告時，應先向該管稽徵機關提繳應納罰鍰之半數保證金。
第十五條　　本條例有關各種書表單據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茲修正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修正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公布

第二十一條　　凡買賣有價證券，其屬各級政府所發行之債券，應免徵證券交易稅。

總統令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茲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條文及附表一甲項，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財政部部長　陳慶瑜

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條文及附表一甲項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公布

第　八　條　　左列各稅為國稅：
一、所得稅　謂對綜合所得及營利事業所得依法課徵之稅。
二、遺產稅　謂對繼承財產及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依法課徵之稅。
三、印花稅　謂商事憑證、產權憑證、人事憑證、許可憑證及其他憑證依法貼用之印花稅。
四、關稅　謂由海、陸、空進出國境之貨物進口稅、出口稅及海港之船舶噸稅。
五、貨物稅　謂對國內貨物及國外同類進口貨物依法課徵之稅。
六、鹽稅　謂對鹽及鹽鹵、鹽礦及其他鹽化合物依法課徵之稅。
七、證券交易稅　謂對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買賣有價證券依法課徵之稅。
八、區稅　謂對取得區權依法課徵之稅。

總統令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茲修正台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例第四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財政部部長　陳慶瑜

修正臺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例第四條條文
五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公布

第　四　條　　臺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之稽徵稅目，除關、鹽兩稅由中央直接徵收及菸、酒兩項實行專賣外，暫定如左：

一、所得稅。

二、遺產稅。

三、印花稅。

四、貨物稅。

五、證券交易稅。

六、土地稅。

七、營業稅。

八、房捐。

九、契稅。

十、屠宰稅。

十一、使用牌照稅。

十二、筵席及娛樂稅。

十三、特別稅課之戶稅。

十四、臨時稅課之防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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